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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助學指標檢視表 
 

項目 金 額/比率 
說    明 

103年度/102學年 

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61,685,602元 (請於此欄填列受補助

人次) 

學校總收入 1,496,517,308元  

學校獎助學金占學校總收入比

例 

4.12％ 私立學校獎助學金占學

校總收入比例＞2％；國

立學校＞1.5％。 

1.▓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學校助學金 43,255,860元  

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

金比例 

 

70.14％ 
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＞

70％ 

1.▓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學校應提出 104學年度助學計

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

(請說明並以附件呈現，格式

如附表 2) 

1.▓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▓ 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，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放寬為

基本調幅之 1.5倍，即 3.5％。 

□ 符合本辦法第 10條規定，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放寬為基本調幅之 2倍，

即 5％。 

註:  

1. 公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係指學生公費(含學雜費減免)及獎勵金；私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指不含

政府補助之各項獎助學金（決算書計算公式 =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

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。 

2. 公立學校 103年度學校總收入應提撥 1.5％以上；私立學校 102學年度學校總收入應提撥 2％以

上，作為學生獎助學金，其中助學金不得低於提撥數 70％〔決算書計算公式 = （民間捐贈助學

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/（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民間捐贈

助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〕。 

3. 104學年度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格式如附表 2)。 

4. 依本辦法第 8條規定，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得提出完善助學計畫

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申請放寬調幅為基本調幅之 1.5倍（3.5％）。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，

由本部逕以基本調幅上限（5％）核算學雜費收費基準。 

5. 完善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格式由學校自行訂定，應包括學雜費使用情況、調整理由、計算方法、

支用計畫，以及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等。 

6. 完善助學計畫格式由學校自行訂定，其內容應較一般學校所提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附

表 2)完善且多元。 

7. 依本辦法第 10條規定，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同時具下列條件，得

於基本調幅 2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，由本部逕

以基本調幅上限（1.89％）核算學雜費收費基準。 

大學校院： 
（1）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

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（2）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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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技專校院： 

（1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
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（2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，其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
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
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 
 


